
 

【明慧网】广州市 69 岁的退

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陈秀芬女士，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被警察破

门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二零

二三年九月八日被广州市海珠区法

院非法判四年，并勒索罚金一 

万元。 

陈秀芬是广州市越秀区登峰小

学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之前，她

的身体非常糟糕，肠炎、胃炎、大

肠炎、直肠炎、横肠炎、子宫肌瘤

（差不多鸡蛋大），还有妇科病、

偏头痛等，长期感到身体疲乏无

力、腹胀腹泻，有时半夜突然痛

醒，到医院急诊。一九九九年炼法

轮功一个月后，陈秀芬奇迹般的所

有病都痊愈了，恢复了健康，思想

品德也大有提高，再也没有收家长

的礼物了。家长们称赞陈秀芬是一

个好老师。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陈秀芬的

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发生在她身上的

奇迹，用“不可思议”来赞叹大法

的伟大。然而，由于首恶江泽民发

动的这场迫害，使陈秀芬失去了正

常的炼功环境，时时有被骚扰和迫

害的危险，生活在担心中。二零一

六年一月五日，陈秀芬由于起诉恶

首江泽民，被广州市登峰派出所公

安警察伙同当地 610 人员闯入其家

中绑架，她被非法关押到槎头洗脑

班迫害。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陈

秀芬老太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南石头

派出所跨区破门入室绑架，并被非

法抄走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她被

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构陷。 

据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消息，二

零二二年广东省法轮功学员有 72

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 28 人被非

法逮捕、起诉、庭审，还有超过

43 人遭受过其它多种形式的绑

架、关押迫害（包括洗脑班），有

3 人在迫害中离世。 

修炼法轮大法福益家庭、社

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

表彰。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

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

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

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

保护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

功，颠倒了是非善恶，各级司法机

关明目张胆的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

律，警察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

财；甚至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

罪名构陷，给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

庭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也给国家

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广东版|第696期| 2023年12月9日 

11 月 30 日，梅州法轮功学

员傅雪冰、陈映明都被梅州市江

南派出所电话通知要求见一面。 

傅雪冰在电话跟林姓警察

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没有做

任何违法的事，你们这是在骚扰

我的生活，我家里两个接近八十

岁的父母和八十六岁高龄的婆

婆，就因为你们经常这种骚扰，

搞得家里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林姓警察

也很无奈的说：其实我们也不想

这样，是上面给的名单（法轮功

学员），都一一要见面的。傅雪

冰就去和他们讲讲真相，到了派

出所。另一个吴姓警察还特意对

傅雪冰解释不想骚扰的事，完全

是出于无奈。傅雪冰制止他们想

试图的照相、录像和签字。 

陈映明到了江南派出所后，

一警察叫她坐下来等一下。陈映

明在看手机，就在此时，警察在

她不注意的时候拍了照，并告知

没什么事了，可以回去了。 

另外，邓芳英和五里亭的阿

娟也被电话骚扰。◇ 

▲相较于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却在海外迅速弘传，图为国外法轮功学员。 

汽油燃烧，火温可达 500 度

以上，这样的高温中，王进东却

能稳坐不动，头发也没烧坏。警

察悠闲的拎着灭火毯，等他在镜

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

上。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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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底，广

东省茂名市高州法轮功学员吴有清

的家属接到电话说，吴有清因绝食

（反迫害被逼迫绝食）十几天了，

被送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救

治，要求见家属。吴有清二零二二

年九月被绑架、关押构陷，二零二

三年九月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

判刑六年、勒索罚金 20000 元。 

吴有清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出生，她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开始

修炼法轮功，一直以真、善、忍为

做人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的言

行，得到单位领导、同事及亲友的

好评，对自身的身体改变也很大，

原有的慢性肠炎也不治而愈。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的二十四年中，吴有清遭到残酷的

迫害，多次被非法关押，还曾被非

法劳教三年，狱警强迫吴有清脱光

衣服羞辱。劳教期间被农村信用银

行无理开除。后来吴有清被非法判

刑四年，丈夫受到邪恶的威胁恐吓

后，在法院起诉离婚，吴有清在监

狱被迫签字离婚。她被迫害得九死

一生出来后，却受到高州市国保、

派出所、居委不定时的监控、跟踪

等，让她和她的亲人无法安宁。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晚，

吴有清外出时被高州市公安局国保

便衣和警察绑架，她身上并没有任

何东西。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十二点

多，十多个警察，其中由高州市公

安局陈飞带领，参与的有高州市公

安局局长梁爽、国保队长罗毅、国

保警察周维学、梁国明和两个是带

盾牌的防暴警察等，将被铐着手铐

的吴有清带回她家，非法抄家。 

吴有清被非法关押在离高州

50 公里的茂名信宜看守所。二零

二二年十月四日，因吴有清炼功，

信宜看守所警察何狱警给她戴了七

天脚镣折磨她。家属存了 500 元，

看守所不告诉她，看守所不给她

用。犯人仓管伍彩兰对吴有清人格

侮辱，不但辱骂，还不给她日用品

用，也不准别人给。十月六日左

右，伍彩兰在九点多还当着全仓二

十多人的面，从她身上取出带有经

血的卫生巾，拿来擦吴有清的嘴。

当时吴有清感到恶心极了。为了反

迫害，吴有清开始绝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

午，吴有清家属聘请的第二位律师

来到信宜看守所，律师会见了已绝

食 11 天的吴有清。因旁边有警

察，不让吴有清告诉律师她绝食原

因。吴有清身体极其虚弱，身体非

常虚弱，说话有气无力，表达不清

晰，作呕。十一月中旬被送医抢

救。公安打电话给吴有清二哥要钱

1100 元，给吴有清打二针球蛋

白，身体才得以好转。十一月二十

一日，家属接到茂名第一看守所电

话，得知吴有清已被转送到茂名第

一看守所。这次绝食大约三十天。 

十一月十八日，高州市国保大

队把构陷吴有清的所谓“案子”移

送到高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十一

月二十二日，高州市检察院邱静将

构陷吴有清的案卷递交到茂南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十一月二十八日，

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 戴建兰、黄

梦园把吴有请构陷到茂名市茂南区

法院。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茂

名市第一看守所内，茂名市茂南区

法院对吴有清非法开庭。家属聘请

的两位维权律师为吴有清做了充分

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法庭做

出无罪判决，并立即释放。吴有清

也非常镇定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

护，要求无罪释放。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

十点，吴有清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宣判：吴

有清被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

20000 元。茂南区法院判决时间

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茂南

区法院院长：林景朴；审判长：谭

卫（法院副院长）；审判员：柯学

军（刑事庭庭长），潘创华；书记

员：刘丹。 

在非法宣判的那天，由于两位

律师有事不能到庭，吴有清被戴着

手铐脚镣带出法庭，法警非常邪恶

的把她拽来拽去的，家属看到法警

的违法行为，非常气愤。但是，敢

怒而不敢言。吴有清当场不服判

决，表示要上诉。家属和她本人聘

请了二审律师为她维权。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底，二审维

权律师接到茂名市中级法院电话，

要求律师来阅卷，并提供辩护词。

律师说：希望茂名市中级法院及办

案法官以书面形式明确答复：在不

受监控的环境下查阅复制案卷，本

律师才会前去阅卷。二审开庭，本

律师才提供辩护词。 

吴有清被非法判重刑后，为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二零二三

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吴有清再次

为了反迫害被逼迫绝食。现在又传

来吴有清被迫害得生命垂危，送至

医院救治。 

吴有清身体状况令亲人们十分

担心。请国内外正义人士伸出援助

之手，关注、营救法轮功学员吴有

清。◇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

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在宪法之

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

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

法轮功违法之说。◇ 


